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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可續期公司債券獲得中國證監會批覆的公告 
 

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本公司」或「公司」）於近日收到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中國證監會」）出具的《關於核准紫金礦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資者公

開發行可續期公司債券的批覆》（證監許可[2016]2622 號），現將有關批覆事項公告如下： 
 
一、核准公司向合格投資者公開發行面值總額不超過人民幣 50 億元的可續期公司債券； 
二、本次可續期公司債券採用分期發行方式，首期發行自核准發行之日起 12 個月內完成，其餘

各期債券發行，自核准發行之日起 24 個月內完成； 
三、本次發行可續期公司債券應嚴格按照報送中國證監會的募集說明書進行； 
四、本批覆自核准發行之日起 24 個月內有效； 
五、自核准之日起至本次可續期公司債發行結束前，若公司發生重大事項，應及時報告並按有關

規定處理。 
 
公司將根據資金需求和市場情況擇機發行可續期公司債券，並按有關規定進行信息披露。 
 
本公告乃本公司自願作出。 
 
本公司董事會提醒投資者及股東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須謹慎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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